
证券代码：002074 证券简称：国轩高科 公告编号：2024-100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对外担保进展情况介绍
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于近日签署相

关对外担保合同，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融资授信等提供对外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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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合肥国轩高
科动力能源
有限公司

江苏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国轩新能源( 庐 江) 有 限
公司

合肥国轩电
池材料有限

公司

金寨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南京国轩新
能源有限公

司

南京国轩电
池有限公司

桐城国轩电
池技术有限

公司

江苏东源电
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南通国轩新
能源科技有

限公司

担保额度
（万元）

50,000.00

40,000.00

24,000.00

10,000.00

5,000.00

10,000.00

20,000.00

7,000.00

5,000.00

10,000.00

120,000.00

4,500.00

5,000.00

10,000.00

授信单位

东亚银行（中国）有
限公司合肥分行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当涂路支

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合肥新站

高新区支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合肥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行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六安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江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京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桐 城 支
行、交通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庆 分
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庆 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桐城

支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南通

分行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南通分行

担保
方式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连 带 责
任保证

担保期间

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
之日起三年；若债务履
行期限届满日超过债
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
则自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主债务合同约定的债
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主债务合同项下债务
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
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
至主债务合同项下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满三年之日止

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
起至融资文件项下任
何及全部债务履行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
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
该债权合同约定的债
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

三年止
主债务合同项下任何
单笔债务履行期限届
满日或被担保债权确

定日起三年

合同签订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HFDBIF24110002-BZ）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BZ241216971709）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34100520240003274）
《 保 证 合 同 》（ 合 同 编 号 ：
（20850000）浙商银保字（2024）

第00488号）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ZB9303202400000021）

《最高额保证合同》
（合同编号：ZB5806202400000023）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ZB5806202400000024）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
信六银保字第 2475180D0699-a

号）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合同
编号：BZ014224000361）

《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合同
编号：BZ014224000362）

《银团贷款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 TCGXD⁃CYTHT2024001-B）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ZB8814202400000020）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ZB8814202400000021）

《最高额保证合同》
（ 合 同 编 号 ：NT03（ 高 保 ）20240001-11）

（二）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额度使用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18日、2024年5月21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申请2024年度对外提
供担保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990.00亿元（或等值外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0
日和2024年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公
告》（2024-019）和《关于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

本次对外担保事项均在公司 2024年度担保额度预计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
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国轩”）
成立日期：2006年5月9日
注册资本：1,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王启岁
注册地址：合肥市新站区岱河路59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材料、太阳能与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应用产品、设备与系统、节能型光电

与电子产品、设备和系统、锂电应急电源、电动工具、交通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
赁；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
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与施工；储能产品、储能装置材料及器件研发、生产及销售；股权投
资；梯次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让；梯次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
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相关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
爆品）；梯次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租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合肥国轩100%股权。
合肥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5,855,898.82
4,260,475.83
1,595,422.98
2023年度

2,767,198.36
19,310.2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470,744.73
4,835,204.50
1,635,540.24
2024年1-9月

1,852,988.19
4,421.55

合肥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2、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国轩”）
成立时间：2021年6月25日
注册资本：18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巍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及
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持有江苏国轩100%股权。
江苏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872,303.95
654,376.32
217,927.63
2023年度

565,540.49
8,627.13

截至2024年9月30日

1,027,394.93
800,963.06
226,431.88

2024年1-9月

429,627.15
8,504.25

江苏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3、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庐江国轩”）
成立时间：2017年5月5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徐兴无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庐城镇城西大道111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新能源技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锂离子电池的研发、销售，新能源汽车用锂离子动力

电池的制造；自营和代理一般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须取得国家专项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庐江国轩100%股权。
庐江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673,116.26
440,864.10
232,252.16
2023年度

251,440.51
-2,767.1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42,438.45
404,740.57
237,697.88

2024年1-9月

169,760.32
5,445.72

庐江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4、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轩材料”）
成立日期：2015年4月10日
注册资本：115,514.7058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饶媛媛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江经济开发区移湖西路厂房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材料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废旧动力蓄电池回收技术及设备的开发与转

让；废旧动力蓄电池及电池厂废料无害化回收、收集、贮存、运输、处置与综合利用；电池、镍、钴、铜及
相关的制品、配件、五金销售（不含危化品及易燃易爆品）；废旧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产品的研发、生
产、租赁、销售；环保工程的设计与开发；对环保行业、电池行业投资；贵金属销售；自营和代理一般经
营项目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全资子公司合肥国轩持有国轩材料95.2260%股权，安徽金通新能源汽车一期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持有国轩材料4.7740%股权。

国轩材料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621,483.12
374,311.07
247,172.06
2023年度

476,770.26
2,881.1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25,662.73
380,714.63
244,948.09

2024年1-9月

121,765.80
-2,223.96

国轩材料不是失信被执行人。5、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寨国轩”）
成立时间：2023年3月16日
注册资本：1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张志远
注册地址：安徽省六安市金寨经济开发区（现代产业园区）白马峰路与金家寨路交叉口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新能源原动设备制造；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

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
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金寨国轩100%股权。
金寨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18,613.19
107,278.76
11,334.44
2023年度

278,171.58
1,124.21

截至2024年9月30日

474,242.34
353,493.07
120,749.27

2024年1-9月

204,845.79
8,163.39

金寨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6、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新能源”）
成立日期：2018年2月5日
注册资本：120,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龙须湖路1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池、电机及整车控制系统的研发、生产与销售；锂电应急电

源、储能电池、电动工具电池的研发、生产、销售、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
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南京新能源100%股权。
南京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81,786.44
605,206.70
176,579.74
2023年度

509,873.14
13,811.5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775,310.71
593,267.70
182,043.01

2024年1-9月

262,978.20
5,463.27

南京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7、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国轩”）
成立时间：2015年04月01日
注册资本：5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宋金保
注册地址：南京市六合区龙池街道时代大道5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锂离子电池研发、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电源和储能系统的研发、应用及销售；锂电

应急电源、电动工具及锂电充电器的研发、生产、销售及租赁；新能源技术开发；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
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公司间接持有南京国轩100%股权。
南京国轩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708,866.15
410,025.26
298,840.89
2023年度

200,046.55

截至2024年9月30日

687,851.78
387,043.82
300,807.96

2024年1-9月

130,154.50

净利润 5,898.79 1,967.07
南京国轩不是失信被执行人。8、桐城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桐城电池技术”）
成立时间：2022年11月09日
注册资本：2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江平
注册地址：安徽省安庆市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盛唐南路369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电池制造；电池销售；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新能源汽车废旧动力蓄电池

回收及梯次利用（不含危险废物经营）；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风动和电动工具制造；风动和电动工
具销售；太阳能热发电产品销售；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
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公司间接持有桐城电池技术100%股权。
桐城电池技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

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29,996.64
20,047.73
209,948.90
2023年度

190.12
-51.1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256,975.70
46,863.09
210,112.60

2024年1-9月

32,666.90
176.74

桐城电池技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9、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源电器”）
成立时间：2015年6月15日
注册资本：55,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开宇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十总镇东源大道1号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经营范围：252KV及以下高低压开关及成套设备、智能数字化开关设备及配套装置部件、电力变

压器、岸电电源、轨道交通电气设备、船舶电气设备、充电桩、节能环保电器及设备、箱式变电站及其
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站建设；太阳能电站、风能电站、储能电
站配套电气设备的研发、制造、销售、安装；变电站电力工程咨询、设计、总承包；充电站的设计、总承
包及运营管理；锂离子电池及其材料、电动车车载电源、车载充电机、控制器、电动机、高压箱、电池箱
类汽车配套部件的研发、制造、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除外）；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
配电开关控制设备制造；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公司直接和间接持有东源电器100%股权。
东源电器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194,325.30
101,023.37
93,301.94
2023年度

101,791.98
416.50

截至2024年9月30日

210,689.26
116,115.65
94,573.61

2024年1-9月

58,711.15
1,271.67

东源电器不是失信被执行人。10、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通新能源”）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0日
注册资本：57,36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承岗
注册地址：南通市通州区新世纪大道1168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动力电池、充电器、充电桩、储能装置及其管理系统、汽车零部件、智能化成套高低压

开关柜、节能智能型变压器、多功能一体化智能箱式变（站）的研发、生产、销售；充电设施网络的规
划、设计、建设、运营；电动汽车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公司间接持有南通新能源100%股权。
南通新能源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2023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4年三季度财务数

据未经审计）：
单位：万元

项目

总资产

总负债

净资产

项目

营业收入

净利润

截至2023年12月31日

253,127.36
180,387.63
72,739.73
2023年度

431,617.13
16,731.07

截至2024年9月30日

490,026.40
403,923.43
86,102.97

2024年1-9月

342,900.60
13,363.24

南通新能源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HFDBIF24110002-BZ）
债权人：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合同编号为HFDBIF24110002的《国内贸易表内融资授信合同》

及其补充协议（如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限额为人民币5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超过债权确定期间届满之

日，则自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等），

以及债权人实现主债权合同项下的债权和本保证合同项下的担保权利而发生的全部费用（包括但不
限于实际发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强制执行费、律师代理费等）。2、《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BZ241216971709）

债权人：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当涂路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在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人民币/外币贷款等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

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敞口4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所应承担的全部债务（包括或有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3、《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40003274）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新站高新区支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在债权确定期间与债务人办理约定的各类业务签订的一系列业务合同。上述业

务包括人民币/外币贷款、减免保证金开证、出口打包放款、商业汇票贴现、进口押汇、银行保函、商业
汇票承兑、出口押汇、账户透支、授信批复项下其他可用中短期信用产品等。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最高余额折合人民币为24,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每一主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
行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4、《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850000）浙商银保字（2024）第00488号）

债权人：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合肥国轩高科动力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850000）浙商银国证字（2024）第 11731号的《国内信

用证开证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本金数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债务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

律师费、差旅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5、《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930320240000002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江苏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

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不超过等值人民币敞口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6、《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5806202400000023、ZB5806202400000024）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债务人一：国轩新能源（庐江）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合肥国轩电池材料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一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

列合同。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二在保证合同约定的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

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分别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10,000.00万元和人民币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7、《保证合同》（合同编号：（2024）信六银保字第2475180D0699-a号）

债权人：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六安分行
债务人：金寨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务人与债权人签订的编号为（2024）信六银贷字第2475180D0699号的《人民币流动资

金贷款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主债权本金金额为人民币7,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包括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迟延履行金、为实现债权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8、《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书》（合同编号：BZ014224000361、BZ014224000362）
债权人：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
债务人一：南京国轩新能源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京国轩电池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一之间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贷款、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

贴现、贸易融资、银行保函及其他授信业务所对应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二之间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贷款、商业汇票银行承兑、商业承兑汇票

贴现、贸易融资、银行保函及其他授信业务所对应的单项授信业务合同，及其修订或补充。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担保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本金分别为人民币5,000.00

万元和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保证书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满三年之日止。
保证范围：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与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债权本金及按主合同约定计收的全部

利息、以及债务人应当支付的手续费、违约金、赔偿金、税金和债权人为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而发生
的费用。9、《银团贷款保证合同》（合同编号：TCGXDCYTHT2024001-B）

牵头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
联合牵头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代理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
结算代理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
贷款人：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行、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安庆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城支行
借款人：桐城国轩电池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各贷款人与借款人签订的《固定资产银团贷款合同》，包括此后不时对其进行修改或补

充的文件。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贷款资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12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贷款合同项下任何及全部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保证范围：贷款合同及相应融资文件项下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贷款资金的本金、利

息、违约金、赔偿金、借款人应向贷款人支付的其他款项、贷款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10、《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ZB8814202400000020、ZB8814202400000021）
债权人：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一：江苏东源电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二：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一：债权人与债务人一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主合同二：债权人与债务人二在债权确定期间办理各类融资业务而签订的一系列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基于主合同一和主合同二，担保合同担保的债权本金余额最高分别不超过等值

人民币4,500.00万元和人民币5,000.00万元。
保证期间：按债权人对债务人每笔债权分别计算，自每笔债权合同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至该

债权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止。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之本金，还及于由此产生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手续费及其他为签

订或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费用、以及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利和债权所产生的费用，以及根据主合同经
债权人要求债务人需补足的保证金。11、《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NT03（高保）20240001-11）

债权人：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通分行
债务人：南通国轩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主合同：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签署的编号为NT03（融资）20240001的《最高额融资合同》及其项

下发生的具体业务合同。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担保金额：本合同担保的最高债权额（即融资额度余额）为人民币10,000.00万元。
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三年，起算日按如下方式确定：（1）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早于

或同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被担保债权的
确定日；（2）任何一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晚于被担保债权的确定日时，保证人对该笔债务承担保
证责任的保证期间起算日为该笔债务的履行期限届满日。

保证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以及鉴
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
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和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 2024年 12月 17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总额度合计为人民币 7,646,920.45

万元，担保余额合计为人民币4,536,564.41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80.98%。其
中，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实际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57,888.00万元，担保总
余额为人民币 41,733.60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 1.66%。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
供担保的事项已经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履行了相应审批程序，符合有关规定，无逾期担保事项，
亦未发生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五、备查文件1、已签署的各项担保及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国轩高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534 证券简称：西子洁能 编号：2024－091
债券代码：127052 债券简称：西子转债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2024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西子转债”将于 2024年 12月 24日按面值支付第三年利息，每 10张“西子转债”（面值 1000
元）利息为10元（含税）；2、付息债券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3、除息日：2024年12月24日4、付息日：2024年12月24日5、“西子转债”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
六年2.0%。6、“西子转债”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为2024年12月23日，凡在2024年12月23日（含）前买入并
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2024年12月23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本次
派发的利息。在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公司
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7、下一付息期起息日：2024年12月24日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4日公开可转换公司
债券（债券代码：127052）。根据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
书》”）和《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以下简称“《上市公告书》”）的有关条款的规定，在

“西子转债”的计息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西子转债”2023年12月24日至2024年12月23日期间
的付息事项公告如下：

一、可转换公司债券基本情况：1、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西子转债2、可转换公司债券代码：1270523、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数量：11,100,000张（111,000万元）4、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数量：11,100,000张（111,000万元）5、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6、可转换公司债券上市时间：2022年1月24日7、可转换公司债券存续期限：6年；存续起止日期：2021年12月24日至2027年12月23日；8、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开始日期：2022年6月30日；转股结束日期：2027年12月23日；9、票面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10、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初始转股价格为28.08元/股，最新转股价格为11.20元/股；11、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所有未转股的可转债本金和最后一

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年利息指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

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I：指年利息额；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或“每年”）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

可转债票面总金额；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①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可转债发行首日。②付息日：每年的付息日为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如该日为法定节假

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
度。③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
之后的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
股票的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④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12、可转换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

13、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14、信用评级：
根据2021年7月19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世纪评级”）出具

的《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信用评级报告》【新世纪债评
（2021）011036】，杭锅股份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根据2022年5月26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西子转债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2）100075】，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

根据2023年5月30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西子转债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3）100040】，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根据2024年5月29日，上海新世纪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出具的《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
股份有限公司西子转债定期跟踪评级报告》【新世纪跟踪（2024）100028】，发行主体信用等级维持为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15、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担保情况：无担保

二、本次付息方案
根据《募集说明书》的规定，本次付息为“西子转债”第三年付息，计息期间为2023年12月24日

至2024年12月23日，本期票面利率为1%，本次付息每10张“西子转债”（面值1000元）派发利息为人
民币10元（含税）。

对于持有“西子转债”的个人投资者和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利息所得税由证券公司等兑付
派发机构按20%的税率代扣代缴，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实际每10张派发利息8元；对于持有“西
子转债”的合格境外投资者（QFII和RQFII），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
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定，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实际每 10张派发利息10.00元；对于持有“西子转债”的其他债券持有者，每10张派发利息10.00元，其他债券持有者自行缴
纳债券利息所得税，公司不代扣代缴所得税。

三、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除息日及付息日1、债权登记日：2024年12月23日（星期一）2、除息日：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3、付息日：2024年12月24日（星期二）
四、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24年 12月 23日（债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西子转债”持有人。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并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划付

本期利息资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
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1、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

括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20%。根据《国
家税务总局关于加强企业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代扣代缴工作的通知》（国税函[2003]612号）规定，本
期债券利息个人所得税统一由各付息网点在向债券持有人支付利息时负责代扣代缴，就地入库。2、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关于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增值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8〕108号）规
定，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
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同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于2021年10月27日作出决定，将境外机构
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的债券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政策的实施期限延长至“十
四五”末，即2025年12月31日。因此，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QFII、RQFII）债券持有者取得的本
期债券利息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3、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其他债券持有者的债券利息所得税需自行缴纳。
七、联系方式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大农港路1216号西子洁能
咨询电话：0571-85387519
特此公告。

西子清洁能源装备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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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05 证券简称：悦达投资 公告编号：临2024-047号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12月17日(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1516会议室(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4
14
0

328,364,128
328,364,128

0
38.5905
38.5905

0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加网络投票表决两种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

议由副董事长王圣杰先生主持。(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8人，非独立董事张乃文先生、解子胜先生因公务未出席，独立董事
张久俊先生因公务未出席；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3、董事会秘书秦大刚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人员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 股（含恢复表
决权优先股）

同意

票数

327,182,303
比例（%）

99.6401

反对

票数

434,300
比例（%）

0.1323

弃权

票数

747,525
比例（%）

0.2277
2、议案名称：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悦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同意

票数

22,978,879
比例（%）

58.7700

反对

票数

16,120,800
比例（%）

41.230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议案名称：关于与江苏悦达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含恢复表决
权优先股）

同意

票数

38,665,379
比例（%）

98.8892

反对

票数

434,300
比例（%）

1.110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二)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1、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4.01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张乃文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23,900,5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6406
是否当选

是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关于选举徐海宁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李小虎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曾玮为公司第十二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王圣杰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柳忠民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赵山虎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秦大刚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98.6406
98.6406
98.6406
98.6406
98.6406
98.6406
98.6406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关于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5.01
5.02
5.03
5.04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蔡柏良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蒋书运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卢新国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张久俊为公司第十二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得票数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323,900,5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6406
98.6406
98.6406
98.6406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是

3、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6.01
6.02
6.03

议案名称

关于选举符贵兴为公司第十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潘先林为公司第十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关于选举梁国将为公司第十二届
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得票数

323,900,506
324,890,506
324,890,506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98.6406
98.9421
98.9421

是否当选

是

是

是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2

3

议案名称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江苏悦
达智能农业装备有限公司
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与江苏悦达集团财务
有限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2,978,879
38,665,379

比例（%）

58.7700

98.8892

反对

票数

16,120,800

434,300

比例（%）

41.2300

1.1108

弃权

票数

0

0

比例（%）

0

0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2、3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进行了单独计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回避了表决。议

案4、5、6,采取了累积投票方式。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颖颖、周赛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悦达投资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悦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7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公司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88026 证券简称：洁特生物 公告编号：2024-075
转债代码：118010 转债简称：洁特转债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解除冻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获悉，本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内部分资

金9,763,419.81元已解除冻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4年8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银行账户部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6），由于山东大荣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大荣”）以销售合同买卖纠纷为由起诉子公司广

州拜费尔空气净化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拜费尔”）及本公司，山东大荣向山东省桓台县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桓台县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桓台县人民法院据此冻结公司账户中部分资金9,763,419.81元。

二、资金解除冻结的情况
公司及拜费尔与山东大荣合同买卖纠纷一案正在桓台县人民法院审理，尚未结案，鉴于被冻结

账户为本公司银行基本账户，为将本次诉讼对本公司的影响降至最低，经向相关人民法院申请，本公
司使用公司名下其他银行的定期存单进行冻结资金置换，本公司银行基本账户内原被冻结的资金已
解除冻结，恢复正常使用。

本次解除冻结的账户情况如下：
开户行

交通银行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户

4411*****1347
本次解冻资金（元）

9,763,419.81
三、风险提示
本次资金冻结相关诉讼为公司前期与山东大荣诉讼案件的延续。前期与山东大荣的诉讼进展

中，法院一审、二审判决结果均支持解除拜费尔与山东大荣的《销售合同》，山东大荣向拜费尔退还货
款，但山东大荣因无可供执行财产而未执行判决结果。本次冻结事项为山东大荣在未执行前期判决
结果的情况下对公司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案件一审已开庭审理，但尚
未出具一审判决，相关诉讼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公司本期及期后损益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实际
影响以法院最终判决为准。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洁特生物过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76 证券简称:汇通集团 公告编号:2024-066
债券代码:113665 债券简称:汇通转债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6日、2024年5月20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及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公司续聘容诚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
机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4月 29日及 2024年 5月 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2024年12月17日，公司收到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变更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签
字注册会计师的说明函》，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签字注册会计师变更情况
由于项目人员安排调整，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将原安排的公司 2024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

师唐虎变更为董超，变更后公司2024年度审计报告签字注册会计师为王英航、祝永立和董超。
二、本次变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基本信息1、基本信息
签字注册会计师：董超，2017年成为中国注册会计师，2014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业务，2022

年开始在容诚所执业；近三年签署过毅昌科技、三夫户外、奥福环保上市公司审计报告。2、诚信记录
签字注册会计师董超，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监会及其派出

机构、行业主管部门的行政处罚、监督管理措施，未因执业行为受到证券交易场所、行业协会等自律
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纪律处分的情况。3、独立性

董超先生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三、本次变更签字注册会计师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变更过程中相关工作安排已有序交接，变更事项不会对公司 2024年年度财务报表和内部

控制审计工作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汇通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3121 证券简称：华培动力 公告编号：2024-083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完成私募投资

基金备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18日与上海一村私

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合作方签订了《无锡晟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公司拟作
为有限合伙人使用自有资金共同参与发起设立无锡晟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本合伙企业”或“基金”）。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20日披露的《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本合伙企
业已于2024年11月29日完成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1月30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指定媒体上的《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参与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暨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近日，公司收到基金管理人上海一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通知，基金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备案手续，取得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证明》，备案信息如下：

基金名称：无锡晟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管理人名称：上海一村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2024年12月16日
备案编码：SARY85
公司将持续关注基金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华培数能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2月18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证券 公告编号：2024-060号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事项
获得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发行A股股份购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99.26%

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
重组上市。

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上交所重组委”）于 2024年 12月 17日召开
2024年第6次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议会议，对公司本次交易的申请进行了审议。根据上交所重组
委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2024年第6次审议会议结果公告》，本次会议的审议
结果为：本次交易符合重组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

本次交易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以及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证券、期货、基金股东
资格及股东变更事宜经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关部门核准后方可正式实施，能否完成注册以
及取得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所有信息均以在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2月17日

证券代码：600917 证券简称：重庆燃气 公告编号：2024-067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大会开设网络投票提示服务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2月5日披露关于召开2024年第七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司拟于12月20日14:30召开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会议采用现
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公告《重庆燃气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65）。
为更好的服务广大中小投资者，确保有投票意愿的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参会、及时投票。公司

拟使用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证信息”）提供的股东大会提醒服务，委托上证信息通
过智能短信等形式，根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主动提醒股东参会投票，向每一位投资者主动推送
股东会参会邀请、议案情况等信息。投资者在收到智能短信后，可根据使用手册（下载链接：https://
vote.sseinfo.com/i/yjt_help.pdf）的提示步骤直接投票，如遇拥堵等情况，仍可通过原有的交易系统投票
平台和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

若广大投资者对本次服务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可通过邮件、投资者热线等方式向公司反馈，感谢
广大投资者对公司的关注与支持！

特此公告
重庆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十八日


